
檔號︰ FIN  C R 4 /7 / 220 1 / 01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

《 20 02 年收入 (更改及減少費用 )令》

引言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制定《 20 02 年收入 (更改及減少費用 )令》，在下一財政年度寬免商

業登記費、減少水費、淡水沖廁水費、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以即時減輕市民的負擔。

背景和論據

商業登記費

2 .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任何在本港經營業務的人士，都必須在

開始經營業務後一個月內為其業務登記和繳付登記費。目前，一年商

業登記證及分行登記證費用分別為 2 , 00 0 元和 7 3 元，而三年登記證

費用則分別為 5 , 20 0 元和 18 9 元。三年登記證的收費結構為，首年費

用 2 , 00 0 元和 73 元 (與一年登記證費用相同 )，第二年及第三年的費用

則為 1 , 60 0 元和 58 元 (減收 2 0%以補償預付費用 )。



3 . 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整套特別寬免措施中，財政

司司 長建 議一 次過 寬免 商業 登記 費 一年 ，以 即時 減輕 營商 人士 的 負

擔。有效期為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商業

登記證，將獲免繳商業登記費 12 個月。在豁免費用期間申請或續領

一年或三年登記證的人士，將獲豁免商業登記費 2 ,00 0 元。同樣，申

請或 續 領分 行 登 記 證 的 人 士， 亦 可 免繳 分 行 登記 費 7 3 元 。 大約有

6 0 0  00 0 個商戶會因這項寬免措施而受惠。

水費、淡水沖廁水費、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4 . 在這套財政預算案措施中，財政司司長亦建議寬減水費、淡水沖

廁水費、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為期一年。住宅用戶方面，水

費及排污費的寬減額上限，分別為每戶 8 00 元和 2 00 元。有關款額會

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或以後發出水費單時 1平均分三期扣減。如有任

何未用餘額，則可轉結到下次的收費單，最多轉結 1 2 個月。實施寬

減措施後，全港有 77 %的住宅水費帳戶 (約 2 10 萬戶 )及 8 1 %的住宅排

污費帳戶 (約 19 0 萬戶 )，將一年無須繳交水費和排污費。

5 . 至於非住宅用戶方面，水費及排污費的寬減額上限，分別為每戶

3 , 20 0 元和 80 0 元。與住宅用戶一樣，有關款額亦會在二零零二年四

月一日或以後發出水費及排污費單時，平均分三期扣減，而未用餘額

也可轉結到下次的收費單，最多轉結 1 2 個月。部分耗水量大的非住

                                                

1 水 費 單 通 常 每 四 個 月 發 出 一 次 。



宅用戶須按月繳費，因此，有關款額會平均分 1 2 個月扣減。實施以

上寬免措施後，有 83 %的非住宅帳戶 (約 1 80  0 00 個 )將一年無須繳交

水費和排污費。

6 . 鹹水沖廁服務是免費的，而淡水沖廁服務則通常每四個月收費一

次。現時大約有 2 1  000 個淡水沖廁帳戶。與水費帳戶一樣，財政司

司長也建議寬減淡水沖廁水費 12 個月，每帳戶以 8 00 元為上限。實

施這 項措 施後 ，有 八成 的淡 水沖 廁 用戶 將一 年無 須繳 交淡 水沖 廁 水

費。

7 . 除排污費外，現時大約有 15  000 個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帳戶。工

商業污水附加費由從事 30 種指定行業的商戶繳付，因為這些商戶排

出的污水造成的污染較住宅污水為大。財政司司長建議調低工商業污

水附加費 30 %，為期一年。每戶平均可獲寬減約 4 ,0 00 元。

建議

8 . 《公共財政條例》第 3 9A( a )條規定，行政長官可藉命令減少或更

改按任何條例或根據任何條例須向政府繳付的任何費用。我們建議行

政長 官根 據該 條的 規定 作出 命令 ， 以寬 免商 業登 記費 ，以 及減 少 水

費、排污費、淡水沖廁水費和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我們建議，該命令

應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生效，以盡快減輕市民的負擔。

命令

9 . 該命令的規定如下：



( a ) 第 1 條規定該命令自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 b ) 第 2 條規定該命令適用於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起繳交的費

用。

( c ) 第 3 條規定寬免商業登記費及分行登記費，而有關的登記證

的生效日期是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或以後以及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前。

( d ) 第 4 條規定，減少住宅用途及非住宅用途的淡水收費，上限

分別為 80 0 元及 3 , 20 0 元，同時亦減少用淡水作沖廁用途的

收費，上限為 80 0 元。

( e ) 第 5 條規定，減少就住宅用途及非住宅用途而徵收的排污

費，上限分別為 2 00 元及 80 0 元。

( f ) 第 6 條規定，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調低 3 0%。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0 . 我們已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在憲報刊登該命令，並會在二零

零二年三月十三日將命令提交立法會省覽。

與《基本法》的關係

11 . 律政 司表示 ，該命 令符 合《基 本法》 中與 人權 無關的條 文的 規

定。



與人權的關係

12 . 律政 司表示 ，該命 令符 合《基 本法》 中與 人權有 關的條 文的 規

定。

法例的約束力

1 3 . 該命令並不影響《公共財政條例》、《商業登記條例》、《水務

設施 條例 》及 《污 水處 理服 務條 例 》現 行條 文及 其附 屬法 例的 約 束

力。

對經濟的影響

1 4 . 建議的寬免措施可即時減輕很多家庭及商戶的負擔。寬免商業登

記費方面，商戶受惠程度相差頗大，視乎商戶的規模而定，但相對來

說，小商戶得益最大。整體而言，估計營商成本平均減低約一個百分

點的百分之八。至於減少水費及排污費，估計可令一般家庭減少開支

約一個百分點的百分之十九。商戶方面，減少水費、排污費及工商業

污水附加費，估計會令整體營商成本平均減低約一個百分點的百分之

二。用水量大及須繳付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商戶，得益較大。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5 . 我們估計，寬免商業登記費一年的建議會令政府少收 1 3 億元，

而減少水費、淡水沖廁水費、排污費和工商業污水附加費一年的建議



則會令政府少收 1 3 億元。估計政府會少收共 2 6 億元。若需要額外人

手實施這些措施，則會由有關部門現有的基線撥款支付所需開支。

宣傳安排

1 6 . 由於有關建議已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布，而傳

媒亦已廣為報導，因此我們不會就該命令發出新聞稿。

查詢

1 7 . 如有查詢，請與庫 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收入 )吳麗敏女 士 (電話 ︰

2 8 10  2 37 0)聯絡。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

庫務局

( F IN  CR  4 /7 / 22 01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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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02 年收入 (更改及減少費用 )令》

R E VE N UE  ( V AR IA T IO N  A N D R E D UC T IO N  O F  FE ES  A N D

C H AR GES )  OR D E R 2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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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00220022002 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 ((((更改及減少費用更改及減少費用更改及減少費用更改及減少費用 ))))令》令》令》令》

(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

第 39 A ( a)條作出 )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2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2.2.2.2.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1) 第 3 條適用於須就有效期在 2002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而在 2003

年 4 月 1 日前開始的商業登記證及分行登記證而繳付的收費。

(2) 第 4、 5 及 6 條適用於須就 2002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期間而繳付的收費。

《商業登記條例》《商業登記條例》《商業登記條例》《商業登記條例》

3.3.3.3. 商業登記費等的省免商業登記費等的省免商業登記費等的省免商業登記費等的省免

(1) 《商業登記條例》 (第 310 章 )第 2 條界定的訂明的商業登記費

及訂明的分行登記費按照本條獲省免。

(2) 凡須繳付該條例附表 1 第 1(l)(i)或 (ii)項訂明的費用，獲省

免款項為 $2,000。

(3) 凡須繳付該條例附表 2 第 2(a)或 (b)項訂明的費用，獲省免款

項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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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設施規例》《水務設施規例》《水務設施規例》《水務設施規例》

4.4.4.4. 減少用水收費減少用水收費減少用水收費減少用水收費

(1) 在第 (2)及 (3)款的規限下，須依據《水務設施規例》 (第 102

章，附屬法例 )第 46 條為淡水的供應而繳付的收費獲減少，從收費中扣

減  —

(a) (如屬該規例附表 1 第 III 部第 1(a)、 (d)、 (e)或 (f)

項所列的收費 )一筆不超逾 $3,200 的款額；

(b) (如屬該規例附表 1 第 III 部第 1(b)或 (c)項所列的收

費 )一筆不超逾 $800 的款額。

(2) 就第 (1)(a)款而言，就每一收費單而准許扣減的最高款額

為  —

(a) (如屬為期 1 個月的供水期的收費單 )$266.66；

(b) (如屬為期 4 個月的供水期的收費單 )$1,066.66。

(3) 就第 (1)(b)款而言，就每一收費單而准許扣減的最高款額

為  —

(a) (如屬為期 1 個月的供水期的收費單 )$66.66；

(b) (如屬為期 4 個月的供水期的收費單 )$266.66。

(4) 儘管第 (2)及 (3)款另有規定，就某一收費單准許扣減的款額中

未被用以繳付該收費單所示收費的餘額，須予轉結，以抵銷須按隨後收費

單繳付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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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服務《污水處理服務《污水處理服務《污水處理服務 ((((排污費排污費排污費排污費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5.5.5.5. 減少排污費減少排污費減少排污費減少排污費

(1) 在第 (2)及 (3)款的規限下，須依據《污水處理服務 (排污費 )規

例》 (第 463 章，附屬法例 )第 2 條而繳付的排污費獲減少，從排污費中扣

減  —

(a) (如排污費的收費率是以供應作《水務設施規例》 (第

102 章，附屬法例》附表 1 第 III 部第 1(a)、 (d)、

(e)或 (f)項指明的用途的水量為依據 )一筆不超逾

$800 的款額；

(b) (如排污費的收費率是以供應作《水務設施規例》 (第

102 章，附屬法例》附表 1 第 III 部第 1(b)項指明的

用途的水量為依據 )一筆不超逾 $200 的款額。

(2) 就第 (1)(a)款而言，就每一收費單而准許扣減的最高款額

為  —

(a) (如屬涵蓋為期 1 個月的收費期的收費單 )$66.66；

(b) (如屬涵蓋為期 4 個月的收費期的收費單 )$266.66。

(3) 就第 (1)(b)款而言，就每一收費單而准許扣減的最高款額

為  —

(a) (如屬涵蓋為期 1 個月的收費期的收費單 )$16.66；

(b) (如屬涵蓋為期 4 個月的收費期的收費單 )$66.66。

(4) 儘管第 (2)及 (3)款另有規定，就某一收費單准許扣減的款額中

未被用以繳付該收費單所示收費的餘額，須予轉結，以抵銷須按隨後收費

單繳付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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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服務《污水處理服務《污水處理服務《污水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6.6.6.6. 減少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減少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減少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減少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須依據《污水處理服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規例》 (第 463 章，附

屬法例 )第 3 及 4 條而繳付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獲減少 30%。

行政長官

2002 年 3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命令省免就有效期在 2002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而在 2003 年 4 月 1

日前開始的商業登記證及分行登記證而須繳付的收費 (第 3 條 )。本命令

亦  —

(a) 減少住宅用途及非住宅用途的淡水收費，上限分別為

$800 及 $3,200，並減少用淡水作沖廁用途的收費，上

限為 $800(第 4 條 )；

(b) 減少就住宅用途及非住宅用途而徵收的排污費，上限

分別為 $200 及 $800(第 5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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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調低 30%(第 6 條 )，

為期 12 個月，由 200 2 年 4 月 1 日開始。


